
附件1：

行政处罚信息公示

	序号
	当事人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违法事实、处罚依据及内容

	4
	姓名或名称
	西安闫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	西城罚决字阎  01    [2022]第008号


	未采取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进行建设施工。依据《西安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》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规定：责令改正，并对其处罚款人民币叁万元的行政处罚。
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91610114MA6TR55U2X
	
	

	
	法定代表人
	祁晓冰
	
	

	
	处罚中队
	处罚决定书作出和送达
	处罚决定履行情况
	备注

	
	直属中队
	作出日期
	2022.3.17
	已履行
	

	
	
	送达日期
	2022.3.17
	
	



